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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龙韵广告传播股份有限公司 

  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

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上海龙韵广告传播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19 年 1 月 21 日

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下发的《关于对上海龙韵广告传播股份有

限公司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事项的问询函》（上证公函【2019】0156 号）。问询

函全文内容如下： 

上海龙韵广告传播股份有限公司： 

2019 年 1 月 21 日晚间，你公司披露《关于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》，

拟以 1.11 亿元向新疆愚恒影业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愚恒影业）增资。增资

完成后，上市公司将持有愚恒影业 10%的股权，上市公司实控人段佩璋通过新疆

智恒股权投资有限合伙企业（以下简称智恒投资）间接持有愚恒影业 89.55%的

股权。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第 17.1 条的有关规定，现请公司

核实如下事项并予以披露。 

一、公告显示，愚恒影业设立于 2016 年 8 月，主要从事影视剧及综艺栏目

的制作，其 2017 年和 2018 年前三季度分别实现营业收入 6,125.43 万元、2.07

亿元，分别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1,087.95万元、5,311.23 万元。请

公司：（1）结合愚恒影业经营情况、主要作品和主要客户等，补充披露愚恒影业 

2018 年前三个季度收入、净利润大幅增长的具体原因；（2）补充披露愚恒影业

历史作品的收视率、点击量；（3）结合愚恒影业历史沿革、主要作品、未来作品

规划等，补充披露愚恒影业是否具备持续盈利能力，并充分提示风险。 

二、根据公司公告，截至 2018年 9月 30 日，愚恒影业属于母公司的股东权

益的账面价值 20,589.53 万元，按市场法预估属于母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

107,846.00 万元，收益法评估后归属母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100,049.00 

万元，最终以收益法的评估结果作为评估结论。本次交易定价较账面价值溢价率

为 385.92%，评估增值率较高。同时，愚恒影业 2017年度的净利润为 1,087.95 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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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，交易作价相当于 91.9倍 PE。请公司结合同行业上市公司和可比交易的估值

情况补充披露：（1）本次交易估值增值率较高的原因；（2）本次交易溢价购买实

控人控制的愚恒影业，结合愚恒影业近年主要作品的收视率、点击量及行业的发

展，说明本次评估作价是否公允，是否具有合理性；（3）目前，愚恒影业主要从

事影视剧及综艺栏目的制作，结合其未来作品规划，说明本次增资资金的具体用

途及合理性。 

三、根据公司公告，公司实控人段佩璋的控股公司智恒投资和段泽坤于 2018 

年 4月向愚恒影业增资 1.30亿元，增资后注册资本 1.70亿元，此次增资愚恒影

业估值约 2亿元。请公司核实并补充披露：（1）公司实控人及其控股公司智恒投

资向愚恒影业增资 1.30亿元的主要考虑；（2）结合本次增资与 2018 年 4月增资

对应的估值差异，说明短期内愚恒影业估值发生较大变化的合理性。 

四、截至 2018 年三季度，公司货币资金为 2.46 亿元，流动资产为 8.55 亿

元。2017 年度和 2018 年前三季度，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

-1,064.53万元和 6,560.11 万元。本次以现金 1.11亿元进行增值，其中 3个月

内缴纳本次增资认缴款的 30%，6个月内缴纳本次增资认缴款的剩余 50%，9个月

内缴纳本次增资认缴款的剩余 20%。请公司补充披露公司是否有足够资金完成相

关交易，具体的资金筹措安排，以及本次增资对公司现金流、资产负债率和经营

的具体影响，并充分提示风险。 

五、针对本次增资事项，请核实相关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是否已勤勉

尽责，保证上市公司利益不受损害，并提供必要的证明。 

请你公司 2019 年 1月 25日之前，以书面形式回复我部，并履行信息披露义

务。 

上述问询事项，公司将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要求尽快回复并及时披露。公

司目前的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日报》、《证

券时报》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，有关公司信息均以公司在

上述指定媒体披露信息为准，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。 

特此公告！ 

上海龙韵广告传播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二〇一九年一月二十二日 


